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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9            证券简称：ST地矿               公告编号：2020-054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交割完成的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地矿”、“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6月 19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

矿集团”）转让公司持有的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鲁地投资”或“标的公

司”）51%股权（“标的股权”）事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或“本次交易”），详

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20年 6月 2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完成交割。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股权过户情况 

2020年 6月 23 日，鲁地投资在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过

户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的鲁地投资 51%股权已过户至兖矿集团

名下，公司不再持有鲁地投资股权，兖矿集团持有鲁地投资 100%股权。 

二、交易价款支付情况 

2020年 6月 28 日，兖矿集团依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了本次

交易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64,459.002万元。 

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往来款归还情况 

截至 2020年 6 月 23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因往来款及人员薪酬结算等原

因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债务总额为 68,827.01 万元（与公司在《山东地矿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披露的截至 2020 年

4月 30日数据相比减少 1,237.52万元，其中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上市公司往

来款余额减少 4,194.63 万元，往来款利息增加 2,949.65万元，人员薪酬结算费

用增加 7.46万元），上述债务已由鲁地投资依照《股权转让协议》及本次交易有

关承诺的要求足额偿还完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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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续事项安排 

（一）本次交割完成后，由公司与兖矿集团认可的审计机构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对鲁地投资进行过渡期间损益专项审计，并以专项审计报告

结果确认过渡期间损益金额。 

（二）本次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兖矿集团解除公司为鲁地投资及其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对于无法解除的担保措施，兖矿集团应在前述期限内自行或由

其指定主体提供公司认可的反担保措施。该解决担保事项的安排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根据该等担保事项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因本次交易作出的承诺事项。 

（四）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

露义务。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均合法、有

效，本次交易各方可以依法实施本次交易；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

产过户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地矿股份已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兖矿集团

的义务，兖矿集团已经全部支付股权受让款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不

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际差异的情况；本次交易双方均已按

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暂未发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交易

各方的相关承诺正在履行中，暂未发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均合

法、有效，本次交易各方可以依法实施本次交易； 

（二）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地

矿股份已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兖矿集团的义务，兖矿集团已经支付受让标的

资产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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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有效； 

（三）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双方均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未出现违

反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交易各方的相关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

的情形； 

（五）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备查文件 

（一）山东鲁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凭证； 

（三）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往来款归还凭证； 

（四）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6月 29日 

 


